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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27� �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2025-036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8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765,1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90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彭文成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陆建忠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王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工程师代春阳先生、财务总监

谢红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623,146 99.8969 68,500 0.0497 73,519 0.0534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559,746 99.8508 132,400 0.0961 73,019 0.053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废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626,146 99.8990 67,200 0.0487 71,819 0.05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7,026,846 99.1728 68,500 0.3989 73,519 0.42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1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且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监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娜女士、孙振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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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代表

董事魏东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魏东超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股东代

表董事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魏东超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魏东超

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

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适用）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魏东超 董事 2025/8/11 2027/12/22 工作调整 是

公司经营部经理、总裁

助理，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魏东超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

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和民主选举，一致通

过如下决议：

选举魏东超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公司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魏东超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附件1：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附件1：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1、魏东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生，大连理工大学热能与动力工

程专业毕业。 2004年至2006年任大连船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计工程师；2006年至2012

年10月历任天津渤油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部工程师、经营部合同经理、项目管理部副经

理、采办部经理；2012年10月至今历任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办部经理、经营部

经理、董事、总裁助理、职工代表董事；2023年9月至今任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魏东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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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

●协议内容：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授予Expedition于许可区域（即除中国境内及

港澳地区外的全球范围）及领域（即人类、动物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开发、生产及商业化在

研产品XH-S004的权利。

●特别风险提示：

1、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临床、注册、生产（如有）、销售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美国FDA、欧洲EMA、日本PMDA）的批准。 根据国内外新药研发经验，新

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许可产品

于许可区域相关临床试验能否完成以及能否获得上市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2、于本次合作中所约定的开发及监管里程碑款项，须以约定的临床进展、注册上市进

程等作为触发条件。因此，复星医药产业实际收取的开发及监管里程碑款项，须根据相应条

件及/或时间节点的达成和约定执行，存在不确定性。

3、于本次合作中所约定的销售里程碑款项和特许权使用费，须以约定的销售达成情

况作为触发条件。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

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复星医药产业就本次合作实际收取的销售

里程碑款项和特许权使用费亦存在不确定性。

4、根据《许可协议》约定，Expedition有权通过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次合作。 若本次

合作因该情形终止后，复星医药产业将无法再依据《许可协议》收取相关款项；但该等终止

不会影响许可产品于中国境内及港澳地区的开发和商业化。

一、本次合作概述

2025年8月11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Expedition签订《许可协议》，复

星医药产业授予Expedition除中国境内及港澳地区以外的全球范围、许可领域内开发、生

产及商业化在研产品XH-S004的权利。本次合作后，本集团仍拥有许可产品于中国境内及

港澳地区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权利。

本次合作已提请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概无董事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全体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

意。 本次合作无需提请股东会批准。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许可产品的基本情况

XH-S004为本集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口服DPP-1抑制剂， 其通过抑制

DPP-1及其激活的中性粒细胞丝氨酸蛋白酶降低炎症反应， 从而阻断感染恶性循环及由

此导致的气道结构损伤。 该在研药品的潜在适应症包括非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症、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等。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5年8月11日），XH-S004用于治疗非囊性纤维

化支气管扩张症于中国境内处于II期临床试验阶段、用于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于中国境

内处于Ib期临床试验阶段。

截至2025年7月， 本集团现阶段针对XH-S004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0.72亿元

（未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日期，于全球范围内尚无同一分子机制的药物获批上市。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Expedition成立于2024年3月，注册地为美国特拉华州，董事长和CEO为Yi� Larson。

Expedition是一家专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创新疗法研发的生物技术公司， 其核心管

理团队由来自跨国药企、 生物技术公司的药物研发、 商业拓展等领域的资深人士组成。

Expedition现有投资人包括若干具有丰富行业投资经验的美国知名投资机构。

由于Expedition系非公众公司，其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涉及商业机密，因此无法提

供。

四、《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1、许可内容

复星医药产业授予Expedition于许可区域及领域（定义见下文）独家开发、生产及商

业化许可产品的权利。 此外，双方还对合作开展全球临床试验等事项做了约定。

2、许可区域：除中国境内及港澳地区外的全球范围。

3、许可领域：人类、动物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领域。

4、付款

（1） 根据约定，Expedition将就本次合作向复星医药产业支付至多12,000万美元不

可退还的首付款、开发及监管里程碑付款，具体包括：

①首付款1,700万美元；

②根据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临床试验及上市进展等， 支付至多10,300万美元的开

发及监管里程碑款项。 ?

（2） 此外， 基于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年度净销售额（定义依约定） 达成情况，由

Expedition向复星医药产业依约支付至多52,500万美元的销售里程碑款项。

5、特许权使用费

Expedition应根据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内的年度净销售额、 按约定百分比和期限向

复星医药产业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6、生产、供货及生产技术转移

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内的生产、供货和技术转移安排，将由双方另行签订协议。

7、终止

（1）如一方清算、破产或发生重大违约且未于约定期限内补救等，则另一方有权终止

本协议；

（2）如（其中主要包括）Expedition未按约定于许可区域开展许可产品的开发，则复

星医药产业有权终止本协议；

（3）经书面通知，Expedition有权终止本协议。

8、生效

本协议自2025年8月11日起生效。

9、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 本协议及由此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 可依约由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按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裁决解决。

五、本次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进一步加快许可产品在全球范围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进程，并持续拓

展本集团创新产品的海外布局。

六、风险提示

1、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临床、注册、生产（如有）、销售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美国FDA、欧洲EMA、日本PMDA）的批准。 根据国内外新药研发经验，新

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许可产品

于许可区域相关临床试验能否完成以及能否获得上市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2、于本次合作中所约定的开发及监管里程碑款项，须以约定的临床进展、注册上市进

程等作为触发条件。因此，复星医药产业实际收取的开发及监管里程碑款项，须根据相应条

件及/或时间节点的达成和约定执行，存在不确定性。

3、于本次合作中所约定的销售里程碑款项和特许权使用费，须以约定的销售达成情况

作为触发条件。 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

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复星医药产业就本次合作实际收取的销售

里程碑款项和特许权使用费亦存在不确定性。

4、根据《许可协议》约定，Expedition有权通过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次合作。 若本次

合作因该情形终止后，复星医药产业将无法再依据《许可协议》收取相关款项；但该等终止

不会影响许可产品于中国境内及港澳地区的开发和商业化。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许可协议》

八、释义

Expedition 指 Expedition�Therapeutics，Inc.

本次合作 指

复星医药产业授予Expedition于约定许可区域及领域开发、 生产及商业化在研产品

XH-S004的权利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美国FDA 指 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欧洲EMA 指 European�Medicines�Agency，即欧洲药品管理局

日本PMDA 指 Pharmaceuticals�and�Medical�Devices�Agency，即日本药品及医疗器械管理局

许可产品 指 XH-S004和以其作为原料药的药品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许可协议》 指

2025年 8月 11日， 复星医药产业与 Expedition就本次合作签订的《License�

Agreement》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31� � � � � � � � � � �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1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1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1日上午9:

15一下午15:00。

3、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6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王华君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代表股份634,566,7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8.19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44,398,7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8.50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6人， 代表股份90,168,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7人，代表股份90,16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9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6人，代表股份90,16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90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备

注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非累积投票制提案：

1.00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

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

资本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34,544,

432

99.9965

％

2,200

0.0003

％

20,130

0.0032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90,145,

770

99.9752

％

2,200

0.0024

％

20,130

0.0223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 律师事务所董龙芳、 邓鑫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831� � � � � � � � �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的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库存股应当在完成回购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鉴于公司在上述回购股

份存续期内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且上述回购股份10,000,053股存续

时间即将期满三年，因此公司拟注销上述已回购的股份，共10,000,053股，并相应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 本次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10,000,053股，公司注册资本减

少10,000,053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

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

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

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

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8月12日至2025年9月26日期间，工作日9:00-11:30、14:0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联系人：肖宇函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1号

联系电话：0755-33873999-88265

邮编：518108

传真：0755-29949816

3、申报所需材料公司

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

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399� � � � � � � � �证券简称：国机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5-038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已届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按照程

序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组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伍洋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三年，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

伍洋，男，1985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政工师。 现任国机重型装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团委书记，综合管理部（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保密办公

室）总经理，党群工作部（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工会办公室、信访办公室）部长、党支

部书记；曾任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助理、党群工作部（党委宣

传部、党委统战部、人民武装部、信访办公室、工会办公室）副部长（主持部门工作）。 国机

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399� � � � � � � � � �证券简称：国机重装 公告编号：2025-037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四川省德阳

市珠江东路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31,744,8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98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晓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0,028,481 99.1366 41,234,661 0.8534 481,740 0.0100

2、议案名称：关于制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5项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9,561,181 99.1269 41,340,061 0.8555 843,640 0.0176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9,587,581 99.1274 41,324,461 0.8552 832,840 0.0174

2.03�议案名称：《董事离职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9,114,895 99.9455 1,807,347 0.0374 822,640 0.0171

2.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9,443,781 99.1245 41,825,361 0.8656 475,740 0.0099

2.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9,888,680 99.1337 41,427,662 0.8574 428,540 0.008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3.01

选举韩晓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820,270,473 99.7625 是

3.02

选举王晖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820,233,327 99.7617 是

3.03

选举王先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820,214,216 99.7613 是

3.04

选举刘兴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820,196,500 99.7609 是

3.05

选举陈飞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820,491,996 99.7671 是

4.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4.01

选举李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820,239,211 99.7618 是

4.02 选举马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820,400,528 99.7652 是

4.03 选举彭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820,202,850 99.7611 是

4.04 选举徐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820,220,042 99.7614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计投票和累计投票议案， 议案3、4采用累计投票制进行审

议，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66%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喻娟、刘允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1399� � � � � � � � �证券简称：国机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5年8月11日以现场+视频方式召开，经与会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

与会董事均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

10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机重型装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韩晓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1.提名委员会：李晓明、韩晓军、马义，李晓明任主任委员；

2.战略与ESG委员会：韩晓军、王晖球、李晓明、马义，韩晓军任主任委员；

3.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彭辰、徐钢、伍洋，彭辰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钢、韩晓军、彭辰，徐钢任主任委员。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王晖球先生回避表决。 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晖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肖平先生、王社昌先生、李俊辉先生、

陈新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

四、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俊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

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龚萍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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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日，公司以现场+视频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等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2025年8月11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韩晓军

先生、王晖球先生、王先胜先生、刘兴盛先生、陈飞翔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选举李晓明先生、马义先生、彭辰先生、徐钢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

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伍洋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上述10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上述非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国机重装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5）。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国机重装关于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韩晓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各专

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提名委员会：李晓明、韩晓军、马义，李晓明任主任委员；

2.战略与ESG委员会：韩晓军、王晖球、李晓明、马义，韩晓军任主任委员；

3.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彭辰、徐钢、伍洋，彭辰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钢、韩晓军、彭辰，徐钢任主任委员。

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

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彭辰先生为会计专业

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

理、 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晖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肖平先生、王社昌先生、李俊辉先生、

陈新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俊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龚萍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均未持有公司股份。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监事会调整情况

2025年8月11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于2025年修订印发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系列配

套管理制度。为落实上市公司监管最新要求，保障公司规范运作，结合监事会改革要求以及

公司内部管理实际，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由公司董事会

下设的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行使《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事会职权。 公司对第五

届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王晖球先生。

王晖球先生，男，1969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曾任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席

合规官，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经营发展部（质量管理部、安全生产

办公室、节能减排办公室）部长，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核

电石化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二重（镇江）重型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2.肖平先生。

肖平，男，1968年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

师。 现任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市场总监、土耳其区域中心

总经理、东南亚区域中心总经理，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二重

（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董事，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任中国重型

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机重装成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3.王社昌先生。

王社昌，男，1967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正高级工程

师。 现任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中国第二重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董事，中国重型机械研究

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旌湖实验室党委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任国机重型装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科学技术研究院（“双碳” 研究院）院长，中国重型机械研究

院股份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4.李俊辉先生。

李俊辉，男，1974年4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国机重装成都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济师、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副董

事长、党委副书记。

5.陈新倬先生。

陈新倬，男，1983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在职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

师。现任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二重（德阳）

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检测中心党委书记、总经理，国机重装（德阳）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曾任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铸锻公司总经理助理、锻

造厂厂长，铸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6.龚萍女士。

龚萍，女，1973年9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专业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曾任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部第四工程成套事业部财务总经理、财务总部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中国成套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财务管

理部部长、预算办公室主任。


